公司车辆公车使用协议书

甲方（公司）：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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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就员工使用公司车辆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本协议适用于甲方将其所有的车辆提供给乙方进行使用的情形。在使用过程中，若因乙方原因导致车辆损坏或丢失，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且乙方需确保车辆仅用于合法合规的用途，不得将车辆转租、转借或用于非法活动。
二、车辆基本情况
1.车辆产权为甲方所有，车型为   别克   ，车牌号： 云A126L9  ，
车架号：LSGJA52U8BS166079      。
2.车辆状况为：良好，年检合格。乙方确认在接收车辆时已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认可车辆状况符合本协议约定。
3.车辆具备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合同，年检合格证等相关证照。
三、车辆使用
1.甲方同意将其所有的车辆提供给乙方进行使用，但乙方必须确保车辆仅用于本协议约定的目的，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若因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导致甲方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赔偿等），乙方应全额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2.乙方对车辆进行使用时，仅限乙方本人驾驶车辆。
3.乙方对甲方提供给其使用的车辆仅拥有本协议所约定范围内的使用权，且乙方不得将上述车辆对外进行有偿或无偿的租借，也不得利用上述车辆进行抵押贷款。若乙方违反此规定，除应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外，还须向甲方支付相当于该车辆市场价值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名誉损失等）。
4.乙方在使用车辆时所产生的车辆通行费、油费、保管费、维护修理费、年检费等相关费用按甲乙双方协商核定金额由甲方给予补贴或是乙方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向甲方报销。
5.乙方在使用车辆时应严格遵守国家交通法律法规，因乙方违章驾驶所产生的相关行政处罚或其他赔偿由乙方独自承担，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6.乙方在驾驶车辆时若发生交通事故并因此产生赔偿责任的，除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其余部分由乙方独自承担，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7.乙方在使用上述车辆过程中因自身使用不当的原因导致车辆遭受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
四、车辆使用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 1 年，自2025年 8 月 19 日至  2026  年 8 月 18 日止。期限届满前乙方离职或甲方单方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的，本协议自乙方离职之日或单方通知送达之日终止。但若因乙方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或因乙方原因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五、甲方责任
1.甲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车辆具有合法性且证件齐全有效的车辆。若因乙方原因导致车辆或相关证件在使用过程中失效或产生问题，责任由乙方承担。
2.甲方必须为租赁车辆投保以下险种：
（1）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2）商业险，其中应当包括第三者责任险且投保额≥50万、车损险。
六、乙方责任
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及甲方车辆管理制度的约定使用甲方车辆，并在发生事故或其他问题时尽力配合甲方进行处理，同时按照被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乙方负责全面管理其使用车辆的检查、维修、保养、年检等工作。
七、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未按照本协议条款履行各自义务的行为均视为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其遭受的全部损失。
八、其它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加盖公章后开始生效。
2.当甲方车辆年检到期，甲方没有及时年检或无法年检通过的，本合同立即终止。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如产生纠纷，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若乙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导致甲方遭受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并且乙方需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
5.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